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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的治理价值与作用

赵 洲

摘 要: 对于跨界含水层的开发利用、保护与管理问题，目前所形成的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不是对既有
的习惯国际法的编纂，也没有成为开放性的条约文本或软法文件。但是，条款草案依托和反映的是既有的国际
法原则，因而在总体上蕴含着一种框架原则性的“协同”效力。条款草案的治理价值与功能在于，它使各国考
虑、兼顾他国的主权和利益，并审慎地决策和行动，诱导有关国家就跨界含水层问题达成双边协定和区域安排。
条款草案形成了“权利义务柔性平衡”的治理结构，以及以框架义务为基础的动态治理模式，这是治理跨界地
下水资源问题的适宜路径和方法。中国应当根据条款草案采取必要的响应策略，在跨界含水层问题上正确地维
护本国利益，并积极推进国际协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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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淡水资源供给的日益紧张与淡水需求的不断增长，各国开始高度重视和积极开发利用地下水

资源。在此过程中，蕴含地下水的跨界含水层的利用、保护与国际协调合作问题日益凸显。由于缺乏全
球性的、权威的法律来规范跨界地下水的开发利用、保护与管理活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开始编纂和
发展有关跨界含水层的国际法规范。2002 年，国际法委员会将“共享的自然资源”列为编纂、发展的专
题。该专题首先集中于跨界地下水的研究。2006 年，国际法委员会审议并一读通过了跨界含水层法条
款草案以及各条评注。2008 年，国际法委员会二读通过了跨界含水层法修订案文。近年来，在联合国
国际法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的编纂和推动下，联大分别于 2008 年、2011 年和 2013 年通过了有关跨界含
水层法条款草案的决议①。这些决议指出，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跨界含水层问题是国家间关系上至为
重要的主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为今世后代合理、妥当地管理跨界含水层这一极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决
议提请各国注意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以及其为妥当管理跨界含水层，订立双边或区域协定和安排方

面所提供的指导。为此，有必要深入分析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的内涵、规范价值、作用等，以及以条款
草案为基础所形成的治理结构和模式，进一步推进有关跨界地下水资源的全球治理。

一、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的框架内涵及其“协同”效力

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首先回顾和考虑了拟定条款草案所依托的既有国际法原则和义务，它们主

要包括:自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原则，环境保护的原则和义务，以最佳和可持续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原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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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合作和睦邻友好原则，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状况。这些国际法原则和义务已经为国际社会广泛承
认和接受，从而为编纂和逐渐发展有关跨界含水层的国际规范提供了框架结构性的依据。
条款草案在其正文中首先精确地描述、界定了跨界含水层法的适用范围和相关术语［1］。然后，条

款草案提出了若干项一般原则。
第一、对于含水层和含水层系统这一特定的自然资源，条款草案首先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条款草

案第 3 条明确规定，每一含水层国对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位于其境内的部分拥有主权。但是，这种
主权并不是绝对的，条款草案同时规定，含水层国应按照国际法和本条款行使主权。Eckstein教授分析
指出，在有关条款草案的讨论中，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的众多成员认为，自然资源之永久

主权是该主题事项的中心，它必须在条款草案中得到承认。主张在条款草案中确立主权原则的意见所
特别关注的是，消除将地下水资源作为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这样的观念。当然，含水层国的主权不是绝
对的，它受到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不造成重大损害原则，以及信息交流、监测等义务的约束限制［2］。“共
享自然资源”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山田中正认为，正是联合国在 1962 年通过了“自然资源之永久主权”的
决议，许多含水层国主张认为，含水层类似于矿物资源，应该属于该决议的调整范围。相应地，这些国家
坚持在条款草案中包含主权条款。值得注意的是，条款草案同时要求，含水层国应按照国际法和本条款
行使主权。因此，主权条款是平衡适当的［3］。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条款草案所规定的主权原则，一些质
疑或否定的意见认为，一国可以对含水层的地质构造拥有和行使主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国可以对蕴含

在地质构造中的跨界水资源行使主权。由于水资源具有循环流动的性质。所以，它不适合领土主权的
概念［4］。这些意见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们将国家主权与财产权混为一谈。财产权是针对特定的物或权
利能够拥有和行使的垄断的、排他的权利，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方面的法律权利，而国家主权则意
味着独立自主性与国内最高性，它是一种境内管辖与控制上的自主权与最高权威。某种资源在自然性
质上能否被垄断、排他地占有、使用确实决定着财产权能否成立，但它并不妨碍主权的存在与行使。水
资源上的主权并不意味着不要求对水资源垄断、排他地占有、使用，其核心内涵和本质是，在开发利用、
保护、管理境内水资源问题上，国家拥有独立自主的决策权与行动自由，其他国家没有批准或否决的权
利，在国家之上也不存在着更高的决策权威。值得一提的是，1997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水道非航
行使用法公约》中，没有关于主权的相关条款。然而，正是由于对主权这一国际社会中极为重要的基础
性原则的忽视，参加和批准该条约的国家寥寥可数，至今尚未生效。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跨界水资源
问题上的最新立法进展，条款草案再次肯定和明确规定了主权原则，其重要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
第二、条款草案确立了公平合理利用原则，同时界定了该原则的具体内涵与相关的因素。条款草案

第 4 条明确要求，应以符合相关含水层诸国公平合理从中获益的方式利用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应
谋求从含水层水的利用中获取最大长期惠益;应基于其目前和将来的需要及替代水源的考虑，单独或联

合制定全面利用规划;对于有补给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利用程度不应妨碍其持续保持有效功能。
条款草案第 5 条要求考虑的相关因素主要包括;每个含水层国依赖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生活的人口;目
前和未来的社会、经济及其他需要;对其他相关含水层国的实际和潜在影响;有无替代办法;开发、保护
和养护以及为此而采取的措施的代价;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在有关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第三、条款草案确立了不造成重大损害的原则。条款草案第 6 条明确规定，含水层国在其境内利用

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以及在此之外的其他活动时，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对其他含水层国或排

泄区所在的其他国家造成重大损害。如果含水层国的活动对他国造成重大损害，该含水层国应与受影
响国协商，采取一切适当应对措施，消除或减轻这种损害。
第四、条款草案确立了一般合作原则。条款草案第 7 条明确规定，含水层国应在主权平等、领土完

整、可持续发展、互利和善意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使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得到公平合理利用和适当
保护。
第五、条款草案确立了信息交流原则。根据条款草案第 8 条，应定期交流有关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

系统状况的现成数据和资料，对于非现成数据和资料，应尽力收集、完善和提供。但是，为确保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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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条款草案第 19 条明确提出，不要求一国提供对其国防或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数据或资料。
第六、条款草案确立了鼓励双边和区域协定和安排的原则。就整个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或其中任何

部分或某一特定项目、方案或利用活动，条款草案鼓励含水层国相互订立双边或区域协定或安排。
综上，在条款草案所确立的这些原则中，既有更为宏观的基础原则，如主权原则、公平合理利用原

则、国际合作原则，也有更为具体的专门原则，如信息交流原则、鼓励双边和区域协定和安排的原则。就
这些原则的相互关系而言，条款草案试图使它们相互平衡与关联支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某些原则
可能处于更为核心与基础的地位，如主权原则。而且，这些原则相互之间可能存在着紧张与冲突，如对
主权原则的坚守将影响、阻碍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信息交流原则等。
在确立了一般性原则的基础上，针对跨界含水层保护、保全和管理上的具体特点和需要，条款草案

拟定了一系列具体责任和义务。第一、含水层国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保全的义务。含水层国应采取一
切适当措施，保护和保全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内的生态系统或依赖这些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生存

的生态系统，包括采取措施确保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所保留的水以及经排泄区排出的水的质量和数量

足以保护和保全这些生态系统。长期以来，在有关跨界水资源利用、管理的相关国际法文件和实践中，
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5］。条款草案所设定的这项义务有效地弥补了这个缺
陷。第二、含水层国对补给区和排泄区的保护义务。含水层国应查明其境内存在的跨界含水层或含水
层系统的补给区和排泄区，并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和最大限度减少对补给和排泄过程的有害影响。其
他的有关国家应与含水层国合作，保护该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和相关的生态系统。第三、含水层国防
止、减少和控制域外重大不利影响的义务。含水层国应单独并酌情联合防止、减少和控制可能给其他国
家的含水层造成重大损害的污染。第四、含水层国单独或联合监测的义务。含水层国应使用商定或统
一的标准和方法监测其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只要有可能，含水层国均应与其他有关含水层国联
合开展监测活动，并酌情与主管国际组织协作开展这种活动。第五、含水层国单独或联合管理的义务。
含水层国应制订并执行妥当管理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计划。含水层国应根据请求，就跨界含水
层或含水层系统的管理进行协商。应酌情建立联合管理机制。第六、风险预防评估、通报与协商的义
务。如果有合理理由认为，其境内活动可能对另一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该国应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
对此活动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一国在实施或允许实施此类活动之前，应将此事及时通知该国。
并提供相关资料。如果对可能造成的影响存在异议，双方应进行协商，并在必要时进行谈判，以期公平
解决问题。此外，条款草案还规定了紧急情况下的及时通报与合作应对的义务。综上，含水层国对于其
本国境内的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虽然拥有完全的排他的主权，但是，含水层国行使这样的主权并不

是任意的，而必须承担和履行一系列具体的实质上的和程序上的义务。
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目前尚未成为一个开放式的供各国签署、加入的正式条约文本，也不是一个

为联大决议所通过的宣言性质的软法文件。而且，由于国际社会在跨界含水层问题上既有的习惯规则
相当缺乏，所以，条款草案也不是对习惯国际法的编纂，而是逐渐发展有关跨界含水层问题的国际法规

范。目前的联大决议仅仅只是将其作为一种拟定的条款草案提请各国注意，将其作为妥当管理跨界含
水层，订立双边或区域协定和安排方面的指导。但是，笔者认为，条款草案所设定的各项具体的义务虽
然没有直接的国际法规范上的约束力，但是，条款草案依托和反映的是既有的一些基本的国际法原则，

如自然资源之永久主权原则，环境保护的原则和义务，以最佳和可持续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原则，国际合

作和睦邻友好原则等，因而条款草案在总体上蕴含着一种框架原则性的“协同”效力，可以为跨界地下
水资源的全球治理提供基础性的规范力量。
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不仅对各国设定了各项一般性的原则，而且提出了各项更为具体的行为义

务。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在于，条款草案中所展开的一般原则和具体义务是否超越了时代环境的容纳限
度，从而使条款草案不能从既有国际法原则中获得框架原则性的“协同”效力。在一个相互联系依赖日
益紧密的国际社会里，随着各国竞相大力推进本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等，各国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与
环境保护上矛盾冲突日益凸显，国际社会需要依据既有国际法原则进一步编纂和发展出更为具体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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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合作义务。同时，人类社会已从工业文明逐步进入到一种“风险社会”状态，“风险社会的特征是愈来
愈多的环境退化的矛盾———被感知到的和可能的———伴随着关于环境的法律和法规的扩张。然而同
时，没有一个人或一个机构似乎明确地为任何事负责”［6］。因此，为了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
与潜在的共同威胁，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依据既有国际法原则进一步编纂和发展出有关风险识别、评估、
风险预防以及风险责任分配的特定的规则、制度等。因此，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所设定的各项具体的
义务是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对既有国际法原则所作的延续和具体展开。更重要的是，根据当代的国际社
会的框架结构和秩序，这些拟定的义务是基于既有国际法原则可以合理推导出的应然义务，而不是超越

时代需要和国际社会结构的理想要求。也就是说，条款草案并没有试图构建超越主权国家的权威及相
应的义务安排，而是依然以充分确认和保护各国对跨界含水层这一特定的自然资源的主权和利益为基

础，进而根据跨界含水层保护、保全和管理上的具体特点和需要拟定了具体的义务。有理由相信，在假
定的跨界含水层国际纠纷中，争端解决机构可以合理推导出与条款草案所拟定义务大致相同的义务。
因此，即便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尚未成为条约规范或联大宣言这类软法规范，但由于与既有国际法原

则协调一致，并符合时代变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与容纳限度，条款草案也就具有了一种框架原则性的“协
同”效力，因而可以而且应该为跨界地下水资源的全球治理提供依据和动力。

二、“权利义务柔性平衡”的治理结构

针对跨界含水层的开发利用以及保护、管理问题，条款草案一方面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确认各国
在跨界含水层的开发利用以及保护、管理问题上的主权权利，另一方面，条款草案对含水层国以及相关
国家施加了各项约束要求，如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不造成重大损害的原则、一般合作原则、信息交流原
则。针对跨界含水层保护、保全和管理上的具体特点和需要，条款草案更是拟定了一系列具体责任和义
务。对此，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条款草案所赋予的权利和施加的义务之间究竟构成怎样的关系，对跨
界地下水资源的全球治理塑造了怎样的框架结构。
从规范性质上来看，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所确立的一般性原则，以及跨界含水层保护、保全和管理

上的各项义务主要是一种行为义务要求，而不是强制要求达到各种特定结果的义务要求。从条款草案所
确立的一般约束原则来看，公平合理利用原则、一般合作原则、信息交流原则对含水层国家及有关国家所
要求的只是采取和实施一定的行动，以及进行必要的综合权衡考虑。即便是不造成重大损害的原则、它也
不要求保证绝对不发生重大损害。条款草案所要求的是，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对其他含水层国或排泄
区所在的其他国家造成重大损害。如果对他国造成重大损害，含水层国应与受影响国协商，采取一切适当
应对措施，消除或减轻这种损害。从跨界含水层保护、保全和管理上的各项义务来看，条款草案所要求的
也是各种行为义务要求，而非各种结果义务要求。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保全，条款草案要求含水层国履行
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的义务，对补给区和排泄区的保护，要求含水层国履行查明的义务，以及采取适当措施

防止和最大限度减少有害影响的义务。对于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和相关的生态系统的保护，条款草案要
求其他有关国家履行与含水层国合作的义务。对于可能发生的域外重大不利影响，条款草案要求履行防
止、减少和控制的义务。条款草案还要求含水层国履行单独或联合监测、管理的义务。对于可能发生或已
经发生的风险损害，条款草案要求履行风险预防评估、通报与协商应对的义务。综上，跨界含水层法条款
草案所设立的显然是一种框架性的行为履行义务，至于具体如何履行以及达到何种目标和效果，条款草案

并没有提出强制性的统一要求，而是留给各国自主考虑和行动。更重要的是，条款草案并没有将这些行为
履行义务作为一国开发、利用跨界含水层这一特殊自然资源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即便存在着这些行为履
行义务，含水层国对其境内的含水层这一特殊自然资源依然保有足够的自主权与行动自由，也就是说，条

款草案所设立的义务并不能使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获得某种批准同意权或否决权。在极端情形下，开发、
利用含水层的主权更为突出与优先。条款草案第 17 条规定，如果紧急情况对人的基本需求构成威胁，尽
管有第 4条和第 6条的规定，含水层国还是可在严格必要的限度内，采取措施满足这些需求。因此，从总

42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体的约束效果和作用来看，条款草案设立各种行为义务并不在于硬性限制主权权利，而在于促使各国进行

审慎考虑和利益平衡，最终实现各国的权利与利益的协调平衡。因此，条款草案所赋予的权利和施加的义
务之间所构成的是一种柔性平衡关系，对跨界地下水资源的全球治理塑造了“权利义务柔性平衡”的框架
结构。
条款草案所形成的这种“权利义务柔性平衡”的特殊结构关系并不是独有的。在有关国际法不加

禁止活动的国际责任的编纂和发展方面，所形成的是同样的“权利义务柔性平衡”的结构关系。在从事
国际法不加禁止活动方面，主权国家同样也需要承担、履行预防、管理、通报、协商等责任，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国家在其领土范围之内从事危险活动需事先征得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的同意，赋予可能受影响

国的权利并没有给予它们否决活动或项目本身的权利。各国采取适当措施或尽量减少损害的措施的义
务是一种适当注意的义务，但它并不保证损害不会发生，其目的和效果是促使各国审慎考虑和行动，实

现各国主权权利与利益的协调平衡［7］。2010 年 4 月，国际法院对“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作出裁决。针对
事先通知义务的效果是否等于“事先知情同意”问题，国际法院裁决认为，在阿根廷与乌拉圭谈判期间，
事先通知的效果包含着“不建设的义务”。但是，谈判期限结束后，乌拉圭单方面授权建设和运行纸浆
厂并不违反国际法，只要不对阿根廷造成重大损害。这表明，国际法院更侧重于尊重国家自主开发利用
共享资源的主权和正当需要［8］。这些情况表明，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目前不太可
能形成超越国家主权的权利义务安排。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编纂、发展的状况符合这一客观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在跨国水资源问题上，存在着所谓的“有限领土主权论”和“利益共同体论”，有观点认
为，淡化主权已经成为国际水法理论与实践中的发展趋势［9］。从理论上看，“有限领土主权论”将不可
避免地对一国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主权形成静态的硬性的限制，损害以自然资源主权为基础的利益平衡

调整的动态过程与方法。“利益共同体论”主张流域国应将水资源作为共同财产行使共有权，这就意味
着，任何流域国对其境内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等没有独立自主的决策权，而要获得其他流域国的同
意或共同决策。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理想要求。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主张既没有在各种规范文件中得
到广泛体现，也明显缺乏广泛、一致的国家实践支持。综上，在包括跨界含水层在内的跨界水资源问题
上，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并不是淡化或硬性限制主权，而是在坚持自然资源主权的基础上强化各国的

协调合作与利益平衡。
条款草案所塑造的“权利义务柔性平衡”的治理结构并不意味着，跨界地下水资源的全球治理只能

是软弱无力的。条款草案虽然没有硬性地限制、约束一国在跨界含水层上的主权权利，但其中所蕴含的
“权利行使不损害他人”等原则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各项行为义务要求却构成了潜在的约束与压力。在
“权利义务柔性平衡”的治理结构下，主权不再是一种可以无所顾忌的自由裁量权，而是在行使本国主
权权利时有义务考虑、兼顾他国的主权和利益，并审慎地决策和行动。这就产生了一种“继发”效果，即
诱导有关国家就跨界含水层问题达成双边协定和区域安排。这些正是条款草案以及将来以此为基础的
条约或软法文件的基本价值与功能所在。事实上，随着跨界含水层法的编纂和发展，各国在实践中显示
了相当程度的务实态度，往往不坚持自己的绝对权利，而是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存在的问题。Stephan 认
为，长期以来，有关跨界含水层问题的国家实践非常稀少，甚至不存在，但是，在联合国第六委员会的讨

论中，成员国代表普遍肯定了跨界含水层法的编纂和发展。共享含水层的国家正在寻求建立合作机制，
并积极探索各种协调合作的具体内容、程序和方法［10］。2010 年 8 月 2 日，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
圭签署了《瓜拉尼含水层协议》。这份国际协议并不是因为已经发生矛盾冲突而被动形成的应对解决
方案，相反，它是这四个国家为实现协调合作而自觉形成的［11］。总之，无论是以条款草案为基础形成正
式的条约文本，还是以条款草案为基础通过一项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软法文件［12］，条款草案所塑造的

“权利义务柔性平衡”的治理结构始终将是一个核心构造，它的独特价值和作用在于，通过“权利义务柔
性平衡”治理结构所蕴含的潜在约束与压力，为相关国家之间的具体协调合作提供框架基础和指导，最
终使有关国家就跨界含水层问题达成双边协定和区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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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框架义务为基础的治理模式

对于跨界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问题，在明确了“权利义务柔性平衡”这一特有的治理结构的基
础上，需要进一步探寻和确认实施治理的适宜模式。围绕着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的作用、修改、最终形
式等问题，许多国家已经提出了各自的分析和建议。这些意见实际体现了有关治理模式的不同构想与塑
造。
许多国家支持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所确立的框架原则、义务，但并不特别寻求条款草案的细化完

善，或过早地使其成为具有正式约束力的条约文本，而是主张进一步开展双边和区域的协调合作。阿根
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认为，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以及所通过的联大决议，是在全球层面就此专题
第一次以系统方式制定国际法的尝试。赞同就跨界含水层问题制定一般规则的做法。日本认为，条款
草案规定了一个可能建立的法律框架的主要内容，成为双边和区域公约谈判工作的共同基础。条款草
案的最终形式应是一份框架公约，或者将条款草案作为妥善管理含水层的指导原则。墨西哥认为，条款
草案涉及一系列重要和复杂的问题。在着手就一项具有约束力的文书进行谈判之前，应允许有时间作
进一步反思与具体实践。将条款草案作为“原则”，或“建议”各国应“按照”条款草案作出双边或区域
安排，还为时过早。目前应只是“鼓励”各国“根据”条款草案考虑这样的安排。印度认为，条款草案可
作为各国就此专题作出双边或区域安排的有助益的指导方针。鉴于各国在跨界含水层方面的实践十分
复杂而且所知甚少，在管理和保护含水层方面仍缺乏足够的科学知识，拟订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的时机并不成熟。美国认为，对于跨界含水层的许多方面还需要了解，具体的含水层条件和各国做法差
别也很大。条款草案也已超越目前的法律和实践。美国不认为把条款草案转化为全球公约能获得足够
的支持。应对跨界地下水问题压力的最佳途径是，考虑条款草案的规定，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安排，
而不是订立一项全球框架条约。俄罗斯认为，现在讨论起草公约为时尚早。首先应适当建议各国在实
践中注意到这些条款草案，并缔结双边、多边和区域协定。将来在决定起草公约时，应考虑到关于跨界
含水层制度的现有国际协定。中国认为，就这一主题拟订公约的条件尚未成熟。跨界含水层的问题很
复杂，缺乏广泛的国家实践，已有的实践也大相径庭。条款草案可采用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决议或声明的
形式，作为各国在这方面实践的一般准则。以色列认为，虽然条款草案中确定的一般原则可以作为含水
层国的实践准则，但不适于以公约的形式通过这些条款草案。法国认为，鉴于这一议题具有复杂性并牵
涉潜在的科学问题，各国需要对条款草案作一番彻底审查。因此，需要分阶段进行:首先，应让各国有时
间根据本国实践评价条款草案，并在必要时作出双边或区域安排。其后，大会才能够在国家实践基础上
决定是否根据条款草案拟订一项公约。黎巴嫩认为，公平合理的利用将取决于善意，而不取决于对有关
国家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定。条款草案中的大多数规定将依赖善意原则。芬兰认为，理应在条款草案
的基础上起草一项国际公约。双边和区域条约、计划和其他合作形式是更细致的规范手段。各国之间
的自然资源、文化、经济和立法方面的差别，可在双边而非多边协定中得到更有效的考虑。
与上述这些国家的主张所不同的是，有一些国家着眼于将条款草案的框架原则、义务予以细化完

善，试图形成更为细致、直接和更强有力的规范、约束。乌克兰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开采承压含水层
将引起层压缩改变，而使得含水层存储容量减少，这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跨界含水层的水位降低。这一
过程几乎不可能通过技术手段加以扭转，对此，条款草案未能提出设立相关机制以弥补由此造成的经济

损失。虽然草案第 6 条提及“不造成重大危害的义务”，却没有定义“危害”的概念。必须界定用于衡量
何为构成重大或轻微危害的标准。哥伦比亚认为，关于第 4 条草案，总体而言，必须修改其中用来说明
含水层资源利用率的标准。具体地说，“合理”这个标准非常主观，没有明确界定妥善管理资源的要素。
( c) 项中关于联合管理跨界湖流的“全面利用规划”的意思不清楚。此外，应该明确( d) 项中“持续保持
有效功能”的含意。它是否意味着抽取一部分同期补给的水量? 对没有同期补给水量的含水层有什么
利用限制? 第 5 条( 1) 款( b) 项草案所指的“其他需要”可能过于宽泛，最终会有损公平地考虑各国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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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含水层方面的利益和需要。此外，究竟由谁来确定第 5 条( 1) 款草案中每个因素的权重，这一点并不
明确，尤其是如果两个以上国家管理同一个含水层的话，因为对每个国家而言，各因素的重要性均可能

不同。第 8 条第 2 款中必须界定提供缺失资料的工作范围、方法和规程，以确保可靠性和可比性。第
13 条⑵款草案应该具体说明以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商定概念模型为基础进行监测的频率。关于第
15 条⑵款草案，应该规定实施或允许实施可能影响跨界含水层或含水层系统的一国向另一国发出通知
的时限。还应该具体说明所涉义务的范围，因为相关理由并不明确( 例如，另一国可能有“正当理由”相
信某活动会影响含水层) 。沙特阿拉伯认为，关于第 4 条草案，应给公平合理利用的原则一个确切的定
义。第 4 条( c) 款草案给变化和不确定性留下了空间。由于各国的需求会波动，因而最好应确立固定
的规则。第 4 条( c) 款草案给变化和不确定性留下了空间:各国的需求会波动，因而最好应确立固定的
规则。关于第 7 条草案，“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原则需要更具体阐述。第 12 条草案应更详细说明
“审慎态度”的含义，并清楚阐明随之而来的国家义务。土耳其认为，关于第 1 条( b) 款草案，“其他活
动”一语含义不明，应予删除，以防对其解释可能产生的任何歧义。有关第 6 条草案中“重大损害”概念
是模糊、相对和难以适用的。而且，如没有对重大损害的适当下限之界定，就难以采取妥善措施防止造
成重大损害。另一方面，就地下水资源而言，哪怕仅仅是开采或少量污染都可被解释为重大损害。总
之，这一条草案含义模糊，应修改为具体的适当注意防止损害、以及消除或减轻损害的义务* 。
综上，两类不同的分析意见似乎并不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但实际却体现了有关治理模式的不同

构想与塑造。根据第一类的分析意见，跨界地下水资源的治理模式将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结构与进
程。也就是说，根据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所确立的框架原则、义务，利用其蕴含的潜在约束与压力，
形成协商博弈的动态结构与过程，通过相关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利益相关者的
充分参与和互动，形成各种具体的合作协调安排。根据第二类的分析意见，跨界地下水资源的治理模式
将是一种封闭的自上而下的规则治理。具体而言，以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为基础，协商制定更为细
化、精确的具有正式约束力的条约规范，从而主要依赖这些规范约束、调整各国的行为，促进相关国家
的协调合作。相比较而言，第一类分析意见及其所体现的以框架义务为基础的动态治理模式更为合理可
行。第一、以框架义务为基础的动态治理模式与“权利义务柔性平衡”治理结构是相互适应的。只有适
当维持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所确立的原则、义务的框架性质，而不是过多地谋求细化、精确性以及正
式的强制约束力，才能保持“权利义务柔性平衡”的治理结构。第二、框架义务的本身性质决定了其不
太可能被进一步细化与高度精确化，如“重大危害”、“公平合理”、“审慎态度”、“其他活动”等这类
概念是无法给予精确界定的。这明显不同于那些可以得到量化确定的义务，如关税约束义务。第三、
“治理是一个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那些有权迫
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与机制，也包括那些人们和机构已经同意的或认为将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

安排。”［13］对于在跨界地下水资源问题上的利益协调与平衡，以框架义务为基础的动态治理模式提供了
适宜的结构与过程。在这种动态的、开放的治理模式下，相关国家以及各种利益相关者等多元主体可以
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结合国际政治、利益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权衡、博弈，形成双边或区域层面的协
调合作。谋求条款草案的细化完善及其强制约束力的意见恰恰忽略、取消了具体协商博弈这一必要的结
构与过程。第四、治理是一种做出重要决策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够广泛参与，
塑造适合他们特殊的和共同的情况的结构与规则。这种过程的关键是在所有的参与主体之间形成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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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14］。条款草案所形成的框架义务为基本共识提供了基础。第五、跨界地下水资源问题所体现的主
要是利益方面的矛盾与协调，而不是风险损害的重大威胁与预防问题。在这方面，跨界地下水资源问题
明显不同于核能的开发利用问题。因此，对于跨界地下水资源问题，不谋求规则体系的细化完善及其强
制约束力，而注重以框架义务为基础的动态治理模式是比较恰当的。

四、中国对条款草案的响应策略

中国在西北、东北、西南区域拥有诸多的跨界含水层。根据已有的研究，中国的跨界含水层包
括: 中缅澜沧江下游含水层，中越红河平原含水层，中印雅鲁藏布江中游含水层，中国与哈萨克斯坦

之间的伊犁河谷含水层、塔城盆地含水层、额尔齐斯河平原含水层，中蒙之间的布尔干河盆地含水
层、丹寒柯金塞尔含水层、阿彻海尔哈那塞尔含水层、克鲁伦河盆地含水层、哈拉哈河盆地含水层、
纽穆哈格河盆地含水层、扎门乌德盆地含水层、士杰克吉安塞尔含水层、查干克吉安塞尔含水层，中
俄之间的额尔古纳河含水层、泽亚河盆地含水层、黑龙江—阿穆尔河中游盆地含水层，中朝鸭绿江盆
地含水层，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托什干河盆地含水层，中、俄、朝之间的图们江三角洲含水
层。这些跨界含水层在流域面积、类型、开发利用等方面均存在着不同［15］。然而，针对与周边国家
共享的这些跨界含水层，中国至今没有专门的有关跨界含水层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法律规范，也没有
形成专门针对跨界含水层问题的双边协定或区域安排。为此，中国应根据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采取
和实施前瞻性的策略和行动。
第一、鉴于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所蕴含的框架原则性的“协同”效力，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各项

义务所具有的潜在约束与压力，即便条款草案尚未成为正式的条约或联大宣言这类软法文件，中国与相

关国家也没有就跨界含水层问题达成双边协定和区域安排，中国依然应当尊重条款草案所蕴含的框架原

则性的“协同”效力，并参照条款草案所设定的各项框架性的义务要求积极地有所作为，在跨界含水层
的开发利用、保护、保全和管理方面积极地制定和实施一切适当的国内措施，并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尤
其是那些已经具备条件和能力可以自主决策和实施的措施和行动，如跨界含水层基础资料的收集与研

究，建立对对含水层状况的评估指标体系，强化对含水层保护的国内立法与执法，积极主动地保护含水

层系统内的和依赖含水层的生态系统等。在分析评估有关跨界含水层的各种复杂问题方面，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地下水专家组已经提出，基于 DPSIＲ ( 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 框架模型来建立一套
综合评估指标。其思路是对跨界含水层的水资源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和国际合作程度分别进行评估。中
国完全可以参考借鉴该套综合评估指标开展分析评估工作以及更多的活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其行为
影响或可能影响中国境内含水层的有关国家，中国完全可以依据条款草案与之交涉，要求其采取适当的

预防、管理等措施。通过这些顺应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的积极行动，中国将充分地树立和发挥作为一
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与作用。
第二、跨界水资源问题是国家间关系上至为重要的主题，它容易引发国家间的分歧与争端，成为

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和牺牲品。目前中国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地表水开发利用方面就受到了国际
政治的不利影响，对于中国的开发利用及其区域合作，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近年常通过打 “环保
牌”进行干预，从而使中国处于被动、不利地位［16］。跨界含水层的开发利用同样也极有可能成为国
际政治博弈的工具和牺牲品。对此，一个完善的、有实效的有关跨界含水层问题的规范体系、合作机
制可以尽量消除或减少国际政治的干扰、影响，因为它可以使国际政治试图混淆的问题得到清晰公正
的评判和处理。因此，对于那些容易引起国际政治博弈的跨界含水层问题，中国应以条款草案为基础
与相关国家开展沟通、协调工作，并尽快地形成双边协定或区域安排。正如有观点所分析的那样，这
将使我国在跨界地下水利用、保护和管理工作中处于主动，也是我国应当从境内国际河流利用问题上
长期被动的深刻教训中获得的启迪［17］。
第三、由于条款草案所规定的只是框架性的行为义务要求，即便未来以条款草案为基础形成了正

82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式的条约，那也只是框架性的条约，其作用主要是为治理跨界含水层开发、利用以及保护、保全和管
理问题提供框架基础。因此，中国的工作重点和突破方向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在国内层面，加强和完
善环境保护的国内立法以及有关含水层问题的专门立法，使条款草案所确立的框架原则、义务得到细
化与落实。2014 年 4 月，中国修订通过了新的《环境保护法》，对原有的环境保护规范进行了重大的
调整、新增和加强。例如，确立“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的原则; 强化政府
监督管理的责任和措施，以及人大监督作用; 进一步完善了环境监测制度，要求组建监测网络，建立

监测数据共享机制等。这些国内法的调整变化将明显地改善和加强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管
理等国内治理工作。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制定有关含水层问题的专门立法，将更加全面有效地细化与
落实条款草案的框架原则、义务。在国际层面，中国应当以条款草案为基础，关注与借鉴有关跨界含
水层的双边协定或区域安排，参考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联合制定的 “国际共享含水层
资源管理计划” ( ISAＲM) ，根据不同的情况与相关国家开展协调合作，或者形成双边协定或区域安
排。以此推进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的修改、补充和完善。
第四、应当坚持和运用“权利义务柔性平衡”的治理结构来开展双边和区域实践。中国对条款

草案的修改建议就已经反映了这点。中国认为，条款草案第 1 条 ( b) 款涵盖工业、农业、林业和其
他领域，其范围似乎过于广泛。应该将“影响”这一限定词改为“重大影响”。第 7 条⑵款草案应修
改为: “含水层国可设立联合合作机制”; 不宜强制规定这一措施，从而最妥善地尊重各国的意愿。
对于第 8 条草案，含水层国加强交流数据和资料应以不违反其法律为限。目前草案中所作的规定过于
严格，其例外情况仅限于国防或国家安全领域。这些表明，中国并不接受对国家主权的硬性的过分的
限制。因此，中国在以条款草案为基础与相关国家进行协商谈判，或缔结双边协定或区域安排时，不
宜将跨国水资源上所谓的“有限领土主权论”或 “利益共同体论”作为理论参考或指导，而应当始
终坚守对境内含水层的永久主权，也就是说，在开发、利用以及保护、保全和管理跨界含水层的问题
上，虽然要遵守和履行相应的义务，但中国依然拥有足够的自主权与行动自由，不能使其他任何国家

或国际组织获得对这种自由权的否决权，更不能使他国可以借此影响、遏制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任
何临时协调或双边协定或区域安排的目的和效果不是硬性限制中国对跨界含水层的主权，而是促使各

国审慎考虑和行动，实现中国与相关国家的主权权利与利益的协调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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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ABSTＲACTS
On Governance Value and Function of Draft Articles on the Law of Transboundary Aquifers

ZHAO Zhou
With regard to problems of exploitation，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n transboundary aquifers，present

draft articles on the law of transboundary aquifers are neither codific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nor a
treaty text or soft law document. However，owing to the reliance on and reflection of existing fundamental of in-
ternational law，draft articles as a whole inherently contain“accordance”force in the framework. Governance
value and function of draft articles is to make each state consider sovereignty and interest of other states，pru-
dently make decision and take action，and induce the states concerned to make appropriate bilateral or region-
al arrangements. Draft articles have formulated a kind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of“soft balance between right
and obligation”，and dynamic governance model based on framework obligation，which should be an appropri-
ate path and method of governance on transboundary groundwater resource. China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provisions of draft articles，take necessary response strategy to properly safeguard national interest and push in-
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transboundary aquifers.

China's Industrial Water Use and Pollutants Emission Efficiency: A Study based on Provincial Data
from 2003 to 2012 SHEN Man-hong，CHENG Yong-yi

To implement the Most Stringent Water Management System and resolve the water crisis effectively，it'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water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the discharge and
management of Chinese industrial sectors. Applying Total Factor Analysis Framework which includes bad out-
puts，this paper studied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 trend of Chinese industrial water utilization
with the data from 2003 to 2012，and got the main findings as follows: ( 1) Taken the water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into consideration，the industrial TFP of some western provinces experienced negative growth; ( 2)
The industrial water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China was rising as a whole，but the gaps between the technology
frontier and more than one third of the provinces expanded; ( 3) The industrial water pollutants discharge effi-
ciency of Beijing，Tianjin and some least developed western provinces was relatively high while the level of the
water consumption and pollutants discharge in industrial sectors was high in most other provinces. ( 4) The
discharge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in some provinces declined，notably in western provinces like
Guizhou，Yunnan，Gansu，Ningxia and Xinjiang etc. .

Articulation Practice: Search for Ｒhetorical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LIU Tao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bases its discourse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Ｒesearchers

have extended their practices of context representation，discourse production and meaning definition rivalry
through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persuasion and discourse production，articul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rhetorical practice. Its significance is to discover the link between things and specific discourse，
which further facilitates the interpretations of discursive framing and metalanguage of dis-
course. Environmentalists have found out the subtle articu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specific dis-
course based on a series of established discourse，which has not only realized new discourse production and re-
production，but also provided a kind of legal discursive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